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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市昌江区西郊街道办事处文件

昌西办发〔2024〕23号

关于印发《西郊街道

电气焊作业安全集中整治实施方案》

的通知

各社区(林场)、有关部门：

现将《西郊街道电气焊作业安全集中整治实施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西郊街道办事处

2024 年 7月 15 日

昌西办发【2022】1 号

各社区（林场）、各有关部门：

因街道人员变动，现将街道安委会建筑施工、危险物品、工业制

造、燃气梭式窑、道路交通、城市运行、消防、特种设备、旅游、商

贸、校园、农林牧渔、能源等 13 个安全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调

整如下：

一、 建筑施工安全专业委员会

总 指 挥：李 游 办事处负责人

第一主任：葛海朋 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常务副主任

主 任：王云龙 副科级干部（分管应急办）

成 员：李广富 经济发展和财政办公室副主任

张 玲 经济发展和财政办公室副主任



— 2 —

西郊街道电气焊作业安全集中整治
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

深刻吸取去年以来重特大火灾事故教训，根据市安委会关于印

发《景德镇市电气焊作业安全集中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景

安〔2024〕11 号,昌安字〔2024〕5号）和景德镇市安委会关于

印发《景德镇市电气焊作业全链条安全监管机制》的通知（景

安字〔2023〕9号）要求，系统梳理电气焊作业全链条安全监管

重点任务，逐项明确责任分工，制定如下方案。

一、整治范围

（一）全街道涉及电气焊作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涵盖

建筑工地、医院、学校、养老院、商场（市场）、临街店铺（电

焊）、宾馆饭店、休闲娱乐场所、其他人员密集场所等各相关行

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全街道从事电气焊作业的人员。

二、重点整治内容

1.电气焊作业人员未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考核合格的；

未取得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进行作业的；聘用和招请未经安

全培训合格、未取得相关证书的人员，或无证实施电气焊作业

的；

2.电气焊设备安全质量不合格或使用淘汰、危及安全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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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焊设备的；

3.未严格履行电气焊作业审批手续的；

4.工业园区管理方出租厂房业主方未对园区、厂房租赁企

业电气焊等动火作业加强安全管理的；

5.实施电气焊作业前未清理周边可燃物或未配备相应灭火

器材的；作业现场未在醒目位置张贴作业警示标识的；在高处

进行焊接或切割作业时，未清理下面的可燃物品并采取有效的

安全防护措施的。

三、工作职责分工

各社区(林场)，要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围绕整治重点

切实摸清电气焊作业场所，持证人员分布情况、焊机设备情况，

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建立动态管理台账；组织部门对照检查

重点开展执法检查。

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依法查处无证电气焊作业行为，监督指

导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和有色冶金建材轻工机械等行业企业

加强电气焊割等动火作业的安全生产管理，严格作业程序监督

管理，依法依规查处电气焊作业活动存在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

行为。

住建部门负责监督指导房屋市政工程（中心城区除道路、

排水、桥涵、景观照明、园林、环卫工程外）和施工工地施工

现场的电气焊等动火作业的安全管理工作，依法查处无证电气

焊作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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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依法查处无证从事特种设备电气焊作业

行为（承压焊和结构焊），监督指导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加强特种

设备焊接作业过程中的安全管理。

商务部门负责督促指导商务领域内电气焊作业行为及外包

作业的安全管理。

教育部门负责督促指导校园领域电气焊作业行为及外包作

业的安全管理。

卫健部门负责监督指导医院电气焊作业行为及外包作业的

安全管理。

文旅部门负责监督指导文化和旅游领域电气焊作业行为及

外包作业的安全管理。

民政部门负责监督指导养老院电气焊作业行为及外包作业

的安全管理。

城管部门负责监督指导本领域电气焊作业行为及外包作业

的安全管理。

消防救援部门负责加强对公众聚集场所营业、使用期间电

气焊作业行为的监管。

四、方法步骤

（一）动员部署（2024 年 7 月 16 日前）。各社区(林场)要

结合本辖区实际细化专项行动排查整治范围和整治重点，进一

步细化责任分工、建立工作机制，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发动，整

治方案报街道办事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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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摸清底数（2024 年 7月 16—25 日前）。各社区(林场)、

各有关部门要迅速开展摸排检查，重点摸清涉电气焊的社会单

位、存量电气焊设备的底数、电气焊作业持证人员数量、登记

建档形成台账（附件 1），明确电气焊设备所有人/使用人责任，

签订安全使用电气焊设备承诺书（附件 2）；摸底情况于 7月 20

日前汇总到街道办事处。

（三）对标检查（2024 年 7月 25—8 月 10 日）。各生产经

营单位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实施施工作业审批

和监管，实施电气焊作业前，均要填写《动火安全作业票》（参

照 GB30871-2022 作业票格式），报行业主管部门，先审批、后

作业，无审批、不作业。风险等级高的电气焊作业，由街道级

以上主管部门组织现场监督。各社区(林场)、街道直各单位要

全面深入排查整改违规电气焊作业和违规施工隐患，建立台账

清单，实行闭环管理。

（四）严格执法（2024 年 8 月 10 日—31 日）。各社区(林

场)、各有关部门要聚焦违规电气焊作业检查事项，采取“双随

机、一公开”“四不两直”、明察暗访、异地互查等方式，深入

单位场所开展执法检查，依法严格查处火灾隐患和违法行为。

各社区(林场)、各部门工作开展情况于 8 月 8 日、8 月 18

日、8月 28 日填报附件 3报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将定期向

区委、区政府，区纪委区监委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对工作开展

不力的，将予以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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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措施

（一）层层压实责任。各类社会单位要按照“谁招请无证

人员、谁负责任”的原则，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

安全生产管理组织，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人、管理人。各社区(林

场)、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严格落实排查和监督责任，扎实开

展执法检查，精心组织相关安全培训，及时调度、汇总、报告

专项整治情况。

（二）加强宣传引导。各社区(林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

汲取重特大火灾事故教训，要发挥典型火灾案例的警示教育作

用，广泛宣传违规电气焊作业和违规施工的危害及惩罚措施，

特别是对后代的影响，确保入脑入心，形成震慑效果。

（三）加强教育培训。各社区(林场)、各有关部门要对涉

及电气焊作业的单位负责人、作业审批人、监护人开展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使培训对象熟悉消防及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制

度规定，掌握预防和处置初期火灾的能力。

（四）严格执法检查。各社区(林场)、各有关部门要严厉

打击无证作业、证件造假等非法违法行为，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情节严重的，依法实施行政拘留，并实施“一案双罚”，同时追

究企业单位管理责任。对构成重大隐患的企业单位，一律依法

依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实行挂牌督办、限期销号；对违规

电气焊作业和违规施工引发事故致人死亡或造成严重后果的，

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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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方式：吴淑芳，18179838199）

附件：1.西郊街道电气焊作业安全集中整治工作联系人名单

2.西郊街道电气焊作业情况登记表

3.安全使用电气焊设备承诺书

4.电气焊作业安全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调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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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西郊街道电气焊作业安全集中整治工作

联系人名单

单位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 9 —

附件 2

西郊街道电气焊作业情况登记表

注：1.持有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的人员；

2.持有建设部门颁发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建筑焊工）”的人员；

3.持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承压焊和结构焊）”的人员。

县（市、区） 乡（镇）街道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焊接设备
数量

焊接作业
人员姓名

是否
持证

企业负责人姓名
及电话

昌江区 西郊街道 例：XXX门窗店 X区 X街道 X社区 X路 2台 李 xx 是 xx,1333xxx

例：XX项目 X区 X街道 X社区 X路 10台

1.XXX

2.XXX

3.XXX

1.否

2.是

3.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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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安全使用电气焊设备承诺书

我作为电气焊设备所有人/使用人，我已学习并熟悉电气焊

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取得了使用电气焊设备使用许可，许可

证书编号 ，为保证电气焊设备

使用安全， 我承诺：

一、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使用电气焊设备；

二、不使用安全质量不合格或使用淘汰、危及安全的电气

焊设备；

三、未履行电气焊作业审批手续不使用电气焊设备；

四、无现场监护人员不使用电气焊设备；

五、未配备相应灭火器材不使用电气焊设备；

六、不在公共娱乐场所营业期间使用电气焊设备；

七、不将电气焊设备出借给无证人员使用。

承诺人：

承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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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电气焊作业安全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调度表

序号

派出

检查组

（个）

出动执

法人员

（人次）

抽查检

查的单

位总数

（家）

发现问题

隐患数量

（项）

完成

整改

（项）

行政处罚

（次）

行政处罚

（万元）

“一案双罚”

数量

（次）

移送司法

机关

（人）

责令停产

整顿

（家）

签订

承诺书

（份）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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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郊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7月 15日印发


